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动力类-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 

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全面提升本

科教育质量，上海交通大学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和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设立机械动力类-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

目。为规范双学士学位项目实施和学位授予，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双

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实施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

实施细则。 

第二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实行校、院两级管理，确保教育教学质量。

教务处对双学士学位项目实行监管，包括学籍管理、教学资源调配、

教学质量监控、证书发放等。学院双学士学位项目管理团队负责制定

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包括课程设置、教学任务的落实、教学效果评

估、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初审等。 

第二章 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 

第三条 机械动力类-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项目第一学位依托

学科为机械工程、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第二学位依托学科为数学，

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一般不得超过六年。 

第四条 机械动力类-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项目通过理工融合、

特色课程设置、国际化项目支持，面向国家未来重大战略需求和学科

发展前沿，培养具有扎实且交叉融合的学科基础、专业知识宽厚、创



新能力突出、综合实践能力强、具备强烈社会责任感、团队合作精神、

开阔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学术研究型人才。项目允许相关专

业学有余力的本科生修读。 

第五条 机械动力类的机械工程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已经在

底层知识上实现了机械、能源与动力的深度融合。机械动力类-数学

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的培养计划主要包括：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

育课程（分为专业基础、专业核心、专业选修）、“双学位模块”课程、

专业实践课程、交叉融合和个性化教育课程。 

第三章 培养机制与修读规定 

第六条 申请修读机械动力类-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项目的学

生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 机械动力类（含国际化试点班、钱学森班）一年级/二年级全

日制在校本科生； 

（二） 学习成绩优良，学有余力，未受过退学警告，无违纪违规行为，

未受过校纪校规处分； 

（三） 必须修完已结束学期执行计划中的所有必修课程； 

第七条 报名与录取： 

（一）选拔时间：本科一年级第二学期、第三学期，具体详见当年报

名通知；机械动力类专业将在第二学期开展专业分流组织工作，按照

规则将分至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两个专业，双学位项目选拔工

作将在专业分流后开展。 

（二）选拔方式：满足申请条件的学生，经学院审查通过后将纳入双



学位项目进行培养。 

第八条 双学位项目实行申请和动态进出机制，入选学生需按照双学

位项目培养计划修读相应课程。 

第九条 流出机制： 

（一）学生可在任意学期根据自身课业修读情况申请退出项目，需在

每学期第 8周前提交书面申请，报学籍所在学院及教务处审批。 

（二）凡申请退出者，不可再进入双学士学位项目。 

（三）受过一次退学警告的学生，在收到退警后需退出双学士学位项

目。发生退学的学生，自然退出双学士学位项目。 

（四） 双学士学位项目的学生培养计划中第一学位课程挂科超过两

门，需退出双学士学位项目，进入原专业学习。 

第十条 学籍与成绩管理： 

（一）双学士学位项目的学籍及日常管理归属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入选项目学生学籍保留原专业、按要求修读“双学位模块”课程，不

单独设置双学位专业； 

（二）选修所有课程的学期平均积点（GPA）达到退学警告、试读或

退学标准的，依据上海交通大学学籍管理规定作相应处理。 

（三）双学士学位项目所有课程均计入总学积分和平均积点（GPA） 

计算范围。 

（四）第二主修“双学位模块”的课程不计入核心课程学积分，第一

主修专业及第二主修专业均要求的融合类课程计入核心课程学积分； 

（五）双学士学位项目所修课程成绩全部记载在学生成绩单上。 

（六）学生若流出双学士学位项目，已修读课程的成绩和学分如实记

载，可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课程替代或改选辅修学位。 



第四章 资格审核与学位授予 

第十一条 双学士学位学生的毕业资格审查分别由机械与动力工程学

院以及数学科学学院同时进行，由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负责提交至教

务处。 

第十二条 在第一主修专业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6年）内达到双学士

学位项目的毕业要求，可授予毕业证书。同时，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

件的学生，可申请授予双学士学位。 

第十三条 双学士学位授予程序： 

（一）学院审查。两个主修专业所在学院（系）教务办在规定时间内

对本院系准予毕业的本科生同时进行双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审查后，由

第一主修专业所在学院（系）将建议授予双学士学位名单提交教务处； 

（二）教务处审核。教务处对学院（系）提交的建议授予双学士学位

名单进行审核后，将拟授予双学士学位名单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三）学校审批。拟授予双学士学位名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通过审批者授予双学士学位并颁发双学士学位证书。 

第十四条 证书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在最长学习年限内，达到双学士学位项目培养要求者，可取得

双学士学位项目的毕业资格。所修两个专业的学历在毕业证书中予以

注明，所授两个学位在学士学位证书中予以注明，均不单独发放。 

（二）在最长学习年限内，达到第一主修专业培养要求而未达到第二

主修专业培养要求，若已达到辅修专业培养要求，可在毕业证书上同

时标注已完成的第一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学士学位证书中同时标注



第一主修专业所授学位和辅修专业所授学位。 

（三）在最长学习年限内，达到第一主修专业培养要求而未达到第二

主修专业培养要求，也未达到辅修专业培养要求，可取得第一主修专

业的毕业资格，第一主修专业的学历在毕业证书中予以注明，第一主

修专业所授学位在学士学位证书中予以注明。 

（四）在最长学习年限内，未达到第一主修专业的培养要求，不单独

发放第二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双学士学位项目的学生原则上按照第一主修专业的标准缴

费。费用按照国家规定和上海市物价局核准标准确定。 

第十六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学校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及相应学业修

读规定、授予本科学士学位授予规定等相关校级规章制度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数学科学学院负责进行解

释。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